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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烟台

抢鲜看

关注流动人口新政

8月1日起，烟台执行新的流动人口管理办法，持居住证将得到更多实惠

持持居居住住证证可可就就地地办办头头胎胎准准生生证证

单位不申报登记

最高可罚5000元

本报 7月 2 1日讯 (记者 王晏
坤) 山东省人民政府颁布的《山东
省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办法》中规
定，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实行居住登
记制度。流动人口应当自到达居住
地之日起 3个工作日内，持本人居
民身份证等有效身份证件和有关
材料，向居住地公安派出所申报居
住登记。未申报居住登记的，由公
安机关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
的，处100元以下罚款。

房屋出租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未登记、报告流动人口居住或者终
止居住情况的，由公安机关责令改
正，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

用人单位未组织流动人口申
报居住登记或者与流动人口终止、
解除劳动关系后未报告的，由公安
机关责令改正，对法定代表人或者
直接责任人处500元以上1000元以
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1 0 0 0元以
上5000元以下罚款。

物业服务企业未报告承租房
屋流动人口基本情况的，由公安机
关责令改正，对法定代表人或者直
接责任人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
款；情节严重的，处500元以上3000

元以下罚款。
从事房屋租赁的中介机构和

从事职业介绍的人力资源服务机
构未报告房屋出租人、承租房屋的
流动人口或者雇主、受雇流动人口
基本情况的，由公安机关责令改
正，对法定代表人或者直接责任人
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情节
严重的，处5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
款。

大型集贸市场、商品集散地管
理机构未报告流动人口基本情况
的，由公安机关责令改正，对法定
代表人或者直接责任人处200元以
上5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
5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款。

骗取、冒领、出租、出借、转让
居住证的，由公安机关收缴居住
证，处2 0 0元以上5 0 0以下罚款；行
为人有非法所得的，处以非法所得
1-3倍、最高额不超过30000元的罚
款。

非法收缴或者扣押居住证的，
由公安机关处500元以上1000元以
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1 0 0 0元以
上5000元以下罚款。

流动人口在宾馆、酒店、旅店
等旅馆业内住宿以及在医疗机构
住院就医，按照有关规定办理旅馆
业住宿登记或者住院登记的，则可
以不办理居住登记。

居居住住证证在在手手，，享享受受的的服服务务真真不不少少
本报记者 王晏坤

人口计生：

持证者免费

获得避孕药具

持证者可以依法免费获得
避孕药具，免费享受国家规定
的计划生育基本项目技术服
务；符合条件的流动人口育龄
妇女可办理生育第一个子女

《计划生育服务手册》，也就是
俗称的准生证。另外，烟台人口
计生部门将负责以流入地为
主、流出地和流入地协调配合
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服务管
理，开展流动人口“关怀关爱”
专项活动。

子女教育：

保障外来工

随迁子女就学

今后，符合居住地条件的
持居住证人员，其适龄子女接
受学前教育、义务教育应当与
常住户口学生同等对待。《意
见》指出，将进城务工人员随迁

子女义务教育纳入教育发展规
划，保障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
女就学，为进城务工人员随迁
子女提供长期有效帮扶。

工作就业：

人社部门

要做好就业培训

烟台市将建立统一规范的
人力资源市场和公共就业服务
体系，为流动人口免费提供求
职登记、就业信息、政策咨询、
职业介绍服务。还会积极推行
流动人口“一站式”服务管理模
式，实现政府行政管理和社区
自我管理的有效衔接，为流动
人口生活就业创造良好环境。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负责
做好流动人口就业指导、就业
培训、职业介绍、社会保险等工
作。

住房保障：

鼓励园区、企业

扩大公租房供应

在流动人口的住房保障方
面，《意见》鼓励园区、企业将在
本园区、企业工作并持有居住
证的流动人口纳入本园区、企
业建设的公共租赁住房供应范
围。

医疗养老：

持证可参加

城镇职工医保

《意见》指出，烟台将完善
流动人口城镇基本养老和医
疗保险制度，推进城乡社会保
险制度逐步衔接。符合条件
的，可以直接参加城镇职工基
本养老保险、城镇职工基本医
疗保险

其他服务：

本省持证居民

可申请护照

符合条件的持证人员，可
以参加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及相
关职业资格考试；可以申请科
技人才资助，申报部分科技奖

励；申请车辆注册登记、转移登
记，申领机动车驾驶证；本省居
民符合条件的，可申请普通护
照、《大陆居民往来台湾通行
证》及签注、《往来港澳通行证》
及团体旅游签注。

本报7月21日讯(记者 王
晏坤) 拿到居住证就可以在
子女就学、计划生育等方面享
受到同城待遇。日前，烟台市
正式下发《关于贯彻<山东省
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办法>的实
施意见》(简称《意见》)，并将于
8月1日起，根据《意见》执行流
动人口管理办法，为符合条件
并在烟台居住30天以上的人
员办理居住证。

本次《意见》所称的流动
人口指：离开常住户口所在
地，跨县市区居住3日以上的
人员，其中市区范围内跨区居
住人员除外。流动人口离开户
口所在地到达居住地，应当实
行申报居住登记制度。拟在居
住地居住30日以上的，公安机
关应当发放居住证。

根据《意见》显示，并非所
有在烟台住30天以上的流动
人口都可以申请居住证，只要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安机关
就可以不予发放居住证：1、未
满16周岁或者已满70周岁的；
2、在居住地就医、探亲、旅游、
出差的；3、在居住地全日制教
育机构学习、培训的；4、城市
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在
救助管理机构滞站的；5 .法律、
法规、规章、制度等规定不需
要发放居住证的其他情形。

拿到居住证就意味着和
居住地市民基本上享有同等
待遇，今后可以参加城镇职工
基本养老保险、城镇职工基本
医疗保险，同时随迁的适龄子
女在接受学前教育、义务教育
方面，将与常住户口学生享受
同等待遇。甚至持证流动人口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可在烟台
申请第一个子女《计划生育服
务手册》，也就是头胎准生证。

为了落实新政策的实施，
烟台成立市流动人口服务管
理工作领导小组，负责流动人
口服务管理的组织协调、指导
检查、培训及考核工作。各县
市区也要成立相应工作机构，
并在乡镇(街道)依托相关机构
成立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中心，
负责信息管理、证件办理、综
合服务等工作。

政策解读

居住证实行一人一证，有效期
限分别为1年、3年。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经本人申请，可以发放3年期居住
证：

1、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并
按规定参加社会保险的；

2、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取得工
商营业执照的；

3、已购买房屋或者已租赁房屋
并持有房屋租赁登记备案证明的；

4、符合居住地落户条件，尚未办
理户口迁移的；

5、可以发放3年期居住证的其他
情形。

流动人口可申请

3年期居住证

流动人口，指离开常住户口所在地，跨县市区居住3日以上
的人员，其中市区范围内跨区居住人员除外。

2013年8月1日起-2018年7月31日

可以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
险；随迁适龄子女在接受学前教育、义务教育方面，将与常住户
口学生享受同等待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可在烟台申请第一
个子女《计划生育服务手册》，也就是头胎准生证。

1、未满16周岁或者已满70周岁的；2、在居住地就医、探亲、
旅游、出差的；3、在居住地全日制教育机构学习、培训的；4、城市
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在救助管理机构滞站的；5 .法律、法
规、规章、制度等规定不需要发放居住证的其他情形。

受益对象

执行时间

享受服务

五类情况无法申请居住证

制图：宋晓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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